程序从简  实体从宽
严格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2020年8月
各位领导，同志们：
认罪认罚从宽是2018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2018年11月以来，我院共对904件案件1258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从最初的54.27%上升至目前的91.15%，量刑建议采纳率90%，办案效率、办案效果实现双提升。
一、强化协作配合，全流程搭建衔接机制
一是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建立“固定坐班+机动派班”的律师值班模式，严格落实权利告知、律师见证、听取意见、证据开示等要求，充分保障值班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充分听取值班律师的意见建议，保证当事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二是建立集中办理机制。加强与公安的协作配合，对在侦查阶段即认罪认罚的，要求公安机关收集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具结书、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等材料，与案件卷宗一并移送审查起诉。除羁押期限届满等情形外，对侦查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实行集中移送、集中受理、集中告知、集中签署具结书，全流程实现办案提速。
三是建立高效庭审模式。加强与法院的协作配合，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重点明确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主要犯罪事实举证、法律适用”，速裁程序案件不用举证，简易程序案件简化举证，普通程序案件若对证据事实没有争议也可简化举证，确保庭审高效快捷。
二、强化节点管控，全过程规范案件办理
一是审查重点更加突出。坚持简化程序、突出重点，简要制作讯问笔录和审查报告，提高审查效率。对在侦查环节认罪认罚的案件，实质化审查认罪认罚权利义务告知书、具结书等材料，逐一确认真实性和自愿性。对在审查起诉环节认罪认罚的案件，全面告知权利义务，着重审查定罪量刑证据，确保认罪认罚真实自愿。
二是量刑建议更加精准。认真研究省高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全面梳理近3年来盗窃、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15类常见案件的量刑情况，制作精准量刑参考要点。全面考量案件性质、犯罪情节、社会危害，实行区别对待，切实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罪责相适、罚当其罪。
三是案件审查更加严格。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全面认定事实，严格适用法律，确保从快不降低标准、从简不减损权利、从宽不放纵犯罪。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将监督事项嵌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实现办案信息全程记录、司法活动完全留痕、办案风险实时提示、违规案件自动推送，有效提升办案监管质效。
三、强化权益保障，全方位保障公正司法
一是切实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实行权利义务“双告知”，除常规权利义务告知外，另行书面告知认罪认罚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注重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嫌疑人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的，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见证下签署具结书，确保自愿认罪认罚。 
二是切实保证认罪认罚的合法性。逐案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将是否达成谅解协议作为量刑建议的重要考量因素，督促嫌疑人向被害人赔偿道歉。值班律师可查阅案件材料，对嫌疑人不涉嫌犯罪或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未自愿认罪认罚、否认指控犯罪事实等5种情形，值班律师必须提交书面意见，切实保证认罪认罚的合法性。
三是切实保证认罪认罚的真实性。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探索证据开示制度，让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实质参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量刑协商，确保事实认定及量刑建议信息公开，使犯罪嫌疑人真正理解认罪认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切实保证认罪认罚的的真实性。
经过近两年的司法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逐步规范，成效逐步显现。一是办案效率不断提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904件案件中，10天内审结的271件，占比30% ；10天以上30天以内审结的433件，占比48%。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平均结案周期为17天，同期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结案周期为35天，案件审查周期缩短一半。二是权益保障显著加强。我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1258人中，925人由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占比73.5%。同期，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中，律师提供服务仅占21.31%。另外，上诉率同比下降30%。三是司法协作日益完善。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公检法司各机关加强协作，围绕案件流转、法律帮助、权益保障、庭审程序等问题，积极沟通，通力协作，共同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稳步实施、取得实效。 
回顾近两年的司法实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适用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形式认罪”导致从宽制度“被虚化”。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达到“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目的，在供述时刻意回避主观过错、客观行为、关键细节等基本犯罪事实，甚至明确否认自己实施过涉案行为，但当问及“是否认罪认罚”时，则称“愿意认罪认罚，接受司法机关处理”。这属于“形式认罪”，实质上并不认罪，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恶意利用，无法发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应有作用。二是“流程未减”导致繁简分流“被异化”。目前，仍然沿用普通刑事案件的办案流程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案件审查、讯问、起诉、庭审等程序未有效简化，审查报告、起诉书、判决书等文书制作也未有效简化，导致“应简未简”“能简未简”，繁简分流作用发挥不理想。另外，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还须进行适用告知、签署具结书、值班律师见证、社区调查等工作，造成案件越分流、程序越繁琐。三是“认后反悔”导致政策红利“被利用”。2019年1月份到2020年7月份，共对1182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114人提出上诉，其中，2人对案件事实认定有异议，36人因不认可量刑建议提出上诉，76人为无理由上诉。以上上诉人员中，部分意图留所服刑，部分以认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出上诉，意图获得更轻刑罚，“认罪认罚”动机不纯。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在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认真研究，主动作为，依法履职，确保最大限度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红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司法机关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司法效率、增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路径。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此次会议部署要求，更加严格地执行法律，更加主动地强化监督，更加有效地推进落实，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局等部门的有序衔接、有力协作，提升认同度，扩大适用面，提高适用率，确保司法办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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